
南澳县县城镇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援教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和《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城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精神，切实加强我县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确保学科教师的均衡配置和教育系统整体教学工作的需要，鼓励教师积极到农村学校援教，特制订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增强教育内部活力，优化教育人力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镇与农村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差距，促进我县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巩固教育创强成果，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二、援教范围、对象、年限
（一）援教范围：农村学校，指云澳、深澳、青澳等地的中、小学校。
（二）援教对象：已被选聘录用分配到“县城镇”学校的新任教师和无农村学校任教经历的，女教师年龄在48岁以下、男教师年龄在52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特殊情况者。
（三）援教年限：一年。
三、援教教师的选派
（一）每年7月31日，县城镇各学校（除西山小学、羊屿学校外）根据学校实际，负责开列学校符合援教条件的教师名单报告县教育局人秘股。
（二）援教教师采取自愿报名方式，如自愿报名援教教师未能达到农村学校所需学科配置，学校按照有关要求从援教对象中遴选。
（三）县教育局人秘股根据学校学科配置需要及自愿报名参加援教教师名单，提出援教教师人选报县教育局教师调配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并进行公示。
（四）属哺乳期、怀孕期、丧偶、病残及家庭有特殊困难等情况的，由学校出具相关证明及提供佐证，经核实后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四、援教教师的任务
援教教师必须完成受援学校安排的教育教学工作，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受援学校学科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 
五、援教教师的管理
援教教师在援教工作期间，由县教育局、派援学校与受援学校共同管理，受援学校负责援教教师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六、奖励与处罚
（一）援教教师援教期间享受津贴补贴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交通费用由学校根据实际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二）受援学校负责对援教教师进行考核，对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的援教教师，绩效考核一律按照优良等次评定。对援教教师在援教期间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所教学科成绩严重下降的，考核不合格者，按有关规定处理并进行通报。
（三）援教教师在援教一年中教学成绩突出的，提高幅度大，工作表现好，由受援学校推荐，报县教育局评定，发给其援教教师教学奖。
（四）根据《广东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粤人社规[2016]5号），关于高级教师评价标准的规定，城镇中小学教师要有1年以上的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任教经历。任现职期间在乡镇以下学校任教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评审。并按《关于开展2018年汕头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汕头市优秀教师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汕市教[2018]78号)的要求，各区县教育部门要切实落实好省、市在评先评优工作文件中有关向农村中小学倾斜的鼓励政策。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表现优秀的援教教师，在评先、职称晋升、入党等方面一律给予重点倾斜，并作为评先及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先决条件。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中援教教师须占一定比例。
（五）对于援教对象不服从工作调配的，或在援教期间存在问题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七、本实施方案由县教育局教师调配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八、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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